
梁河县2019年扶贫资金、整合资金分配方案
（2019年1月24日县委、县政府扶贫专题会讨论通过）

根据乡镇申请和2019年脱贫摘帽要求，现将梁河县2019年扶贫资金、整合资金（合计11734.07万元）分配计划汇报如下：
一、第一批中央统筹整合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8〕11号）:2425万元。
（一）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2405万元安排计划：
由县交通局组织实施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旅游发展基金20万元。
二、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8〕12号）：6144万元。
（一）扶贫发展5486万元安排计划：
1.整合安排用于2018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2000万元。
2.安排用于雨露计划补助资金300万元。
3.安排用于建档立卡户产业扶贫资金495万元（其中：遮岛镇74万元、芒东镇20万元、勐养镇65万元、九保乡73万元、河西乡60万元、曩宋乡107万元、大厂乡8万元、平山乡20万元、小厂乡68万元）。
4.安排用于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资金759万元（含2018年补助整改资金280万元），其中：遮岛镇5万元、芒东镇126万元、勐养镇106万元、九保乡31万元、河西乡61万元、曩宋乡199万元、大厂乡110万元、平山乡97万元、小厂乡24万元。
5.安排用于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资金713万元。
6.安排用于安排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整治（以改院及改厨为主）1007万元。其中：遮岛镇40万元、芒东镇209万元、勐养镇115万元、九保乡126万元、河西乡156万元、曩宋乡63万元、大厂乡115万元、平山乡113万元、小厂乡70万元。
7.安排用于平山乡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12万元（村内道路）。
8.安排用于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0万元（村内道路）。
（二）少数据民族发展600万元安排计划：
由县民宗局组织实施，安排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村内道路）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（三）国有贫困林场扶贫58万元安排计划：
由县林业局组织实施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3、 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8〕14号）：627万元。
由县水利局组织实施，安排用于水利发展项目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4、 第一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1号）：1515.37万元。
（一）河西乡村级“四位一体”项目250万元；
（二）九保乡“边境四位一体”项目250万元；
（三）县水利局农业灌溉设施建设项目94万元；
（四）梁河县新增易地搬迁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65万元，由县水利局实施；
（五）2018年农危改先建后补项目717.37万元；
（六）2019年农危改省级配套资金139万元。
5、 第三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2号）：847.6万元。
（一）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资金594.6万元安排计划：
由县住建局组织实施2019年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资金。
（二）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212万元安排计划：
平山乡2019年到户产业项目（由县农业局组织实施）。
（三）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41万元安排计划：
     由县林业局组织实施，必需从扶贫项目库中遴选项目，优先安排贫困村和未脱贫村。
6、 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3号）：175.1万元（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）。
   由县林业局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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